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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54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安提瓜和巴布达：
*
 决议草案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大会， 

 回顾其 2007 年 12 月 19 日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

政策审查的第 62/208 号决议, 

 重申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重要性，大会可借此为联合

国系统的发展合作及国家一级的发展合作模式确定重要的全系统政策方向， 

 关切地注意到对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实际捐款呈下降趋势， 

 1. 注意到秘书长的各项报告
1
 和秘书长转递关于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活

动的报告的说明；
2
 

 2. 又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08年 7月 18日关于执行大会关于联合国

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第 62/208 号决议的进展情况的

第 2008/2 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捐款趋势以及促使联合国发展援助具有充足、可

预测和不断扩大的基础的措施的报告(A/63/201)；秘书长关于 2006 年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

务活动资金筹措情况综合统计分析的报告(A/63/71-E/2008/46)；秘书长关于使联合国各基金

和方案的战略规划周期与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全面政策审查相吻合所产生的影响的报告

(A/63/207)。 

 
2
 A/6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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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发展系统业务活动的资金筹措 

 3. 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该决议关于 2006 年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

动资金筹措情况综合统计分析
3
 的第 18 至 20 段； 

 4. 表示关切： 

 (a) 联合国系统收到的业务活动捐款减少； 

 (b) 核心资源和非核心资源之间的不平衡状况继续存在并且不断加剧； 

 (c) 在实现资金的更可预测性和充足性方面缺乏进展； 

 5. 确认秘书长迄今采取的步骤，以调动政治意愿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促进

实际捐款保持上升趋势，争取提高可预测性，并确保联合国系统发展援助的核心

资源和非核心资源两者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6. 重申基本核心资源对于完成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的任务来说

至关重要； 

 7. 敦促捐助国和其他有能力的国家大幅度增加对联合国发展系统、尤其是

对其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的核心/经常预算的捐款，并以持续和可预测的方

式提供多年捐款； 

 8. 请各国考虑增加对专门机构预算的捐款，以便联合国发展系统能够以更

加全面、有效的方式应对联合国发展议程的需要； 

 9. 鼓励尚未实施灵活机制的联合国发展系统各组织考虑实施此种机制，以

便为其核心业务方案调集更可预测的自愿捐款； 

 10. 在这方面，又鼓励尚未采取下列行动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多年资源

综合方案编制框架的基础上，调集和分配资源，包括核心和非核心资源，使这些

组织获得的所有业务活动捐款的用途符合整体发展优先事项，并符合各方案国整

体优先事项； 

 11. 请秘书长与会员国充分协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a) 促进联合国发展系统具有足够和不断扩大的发展援助基础，同时特别顾

及方案国的优先发展事项； 

 (b) 促进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实际捐款保持上升的趋势，查明阻碍实现这一

目标的因素，并就此提出适当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3
 秘书长关于 2006 年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资金筹措情况综合统计分析的报告(A/63/ 

71-E/20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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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促进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筹资的可预测性和多年认捐； 

 (d) 促进核心捐款和非核心捐款之间的适当平衡； 

 12.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就上文第 11 段所采

取的措施，其中也应含有对联合国业务活动的专门捐款和对官方发展援助的一般

捐款的有关信息，以及发达国家对实现上文第 11 段所述目标遇到的障碍的反馈

意见； 

使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的战略规划周期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全面

政策审查相吻合 

 13. 决定将业务活动全面政策审查的周期从三年改为四年，以便更好地向联

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提供政策指导； 

 14.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

计划署进行使其规划周期与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相吻合而可能必需的更改，包括

视需要修改预算编制流程，并就适应新的全面审查周期所作的调整向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实质性会议提交报告； 

 15. 建议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考虑更改计划署的规划周期，以便使计划署

的战略计划与新的四年期政策审查相吻合，其方法是自……开始采用固定的四年

规划期，并采用一种足以按照其任务规定灵活调整和应对新出现的情况的机制； 

南南合作 

 16. 欢迎南南合作第四个合作框架，并请联合国发展系统各有关组织，尤其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取必要的行动，充分执行该框架，并在这方面，鼓励有

能力的会员国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南南合作特设局执行这一框架。 

 


